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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掐颈后扳倒对方致轻伤
二审被改判无罪

2018 年 4 月，井某驾驶面包车途经广州
市某街道的一巷口，张某驾驶摩托车跟随在
面包车之后。为给前方来车让道，井某按喇
叭亮倒车灯向后缓慢倒车。张某驾驶摩托

车在面包车还在倒车时驾车向左前方开，想
绕过面包车，结果摩托车与面包车车尾发生
轻微接触，未造成人员受伤或车辆受损。

张某即驾车上前辱骂井某，双方下车后
继续争吵。张某先动手推了一下井某的肩
膀，之后又伸手去掐井某的脖子。井某被掐
后随即抱着张某的身体将其扳倒在地，并用
拳头打了张某的肩膀两下。经法医鉴定，张
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随后，井某打电话
报警并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前来处理。井某
家属为张某垫付了医疗费 9000 元。

一审法院认定井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
有期徒刑 11 个月；后重审认为，井某犯故意
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广州中院二审认
为，上诉人井某为了使其本人的人身权利免
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
侵害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二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的重审判决，
井某无罪。

法官说法
制止不法侵害未造成重大损害

应属正当防卫

本案的审理焦点是上诉人井某的行为
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第一，井某在事发起因上并无过错。事
发现场是城中村十字路口且道路狭窄、交通
拥堵，井某为了给前方来车让道，按喇叭亮
倒车灯向后缓慢倒车，后面的张某驾驶摩托
车也跟着往后退，当时面包车还在倒车，摩
托车后面也有足够的空间，但张某并没有继

续后退，而是驾车向左前方开，结果发生追
尾。井某发觉后随即往前开，未造成人员受
伤或车辆受损。张某明知前方面包车正在
倒车，不但没有及时退避反而主动向前靠近
导致两车相接触，张某应负主要责任。

第二，井某面对挑衅保持克制，并没有
斗殴的故意。两车接触后，张某先是上前辱
骂井某，双方发生口角后，张某情绪失控，开
始用手去推井某，而井某面对挑衅仍保持克
制，未即时还手，尽力避免冲突。

第三，井某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有
权实行防卫。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
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
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
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
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因琐事发生争执从
而引发打斗，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
段明显过激，还击一方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
为防卫行为。本案中，张某辱骂上诉人，推
打上诉人的肩膀，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有错
在先，且无视另一方的克制，再次伸手去掐
井某脖子。事后经人身检查，井某颈部有红
痕，已造成人身损害，说明张某的行为具有
一定的暴力性，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井某有权利实行防卫。

第四，井某防卫措施没有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其防卫行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从
防卫方式及后果来看，井某被掐颈后，立即
抱着对方的上半身将其扳倒在地，没有使用
工具，也没有殴打对方的要害部位，此防卫
行为不具有高度致害的危险性。与掐颈的
不法侵害行为相比，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且张某证实上诉人并没有踢打过他的
膝盖部位，伤情应该是其倒地时膝关节与水
泥地面发生碰撞所致。从双方力量对比及
事后态度来看，井某的身体素质明显强于张
某，但在听到张某说“腿断了”后，不仅没再
殴打对方，还主动打电话报警，表现出一定
的节制性。由此表明井某实行防卫是为了
制止不法侵害，并没有积极追求重大损害后
果，具有正当性。

综上所述，井某面对张某的主动挑衅及
不法侵害，为了维护个人尊严，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采取一定措施制止不法侵害，没
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亦未造成重大损害，
应属正当防卫。

2020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
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
予公民的权利，要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
让步”的法治精神；要立足具体案情，依法准
确认定，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
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
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
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注重查明前因后
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
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
正义观念；要准确把握界限，防止不当认定。

本案的重审判决，旨在通过准确把握正
当防卫特征，厘清法律界限，推动正当防卫
理念的重塑，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司法共识，
积极弘扬社会正气，引导社会公众依法、理
性、和平解决琐事纠纷，消除社会戾气，增进
社会和谐。 （人法）

因无证从事废旧铅酸电瓶拆解生意，严
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卢某某被判刑。近日，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污染环
境案件，被告人卢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已
缴纳）。

2019 年 9 月以来，卢某某租赁位于界首
市东侧王某的场地，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未对生产环境进行防护的情况下，
从事废旧铅酸电瓶拆解生意。2020 年 5 月 13
日，界首市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当场查扣

已拆解废旧铅酸电池 27.7 吨、未拆解废旧电
池 24.63 吨和电瓶酸液毛重 4.21 吨。经监测，
现场五个废水样品均为强酸性。

被告人卢某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
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

染环境罪。被告人卢某某主动到案并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
法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卢某某当庭自愿
认罪，主动缴纳生态损害赔偿保证金并缴纳
罚金，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卢

某某犯罪的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安徽省界首市司法局
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书，被告人卢某某具备
社区矫正条件，故依法对其适用缓刑，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法）

无证拆解废旧电瓶污染环境
安徽一男子获刑1年

被掐颈后扳倒对方致轻伤
二审法院以正当防卫改判男子无罪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井某故意伤害一
案做出刑事判决，认定井某的
防卫行为具有正当性、合法
性，判决撤销一审法院重审刑
事判决，上诉人井某无罪。

烟花产品存缺陷
炸伤消费者左眼
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被判

赔偿59.5万余元

农历春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然而湖南平
江县童市镇的村民吴某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
却因祭祖燃放一个有产品缺陷的烟花被炸伤
左眼。近日，湖南平江法院对这起因燃放烟花
引起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作出判决，由零售商李
某、批发商洪某，生产商浏阳市某某花炮厂赔
偿受害者吴某各项经济损失59.5万余元。

烟花非正常燃放
将吴某左眼炸伤

2020 年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的下午，受害者吴某在童市
镇李某处购买了浏阳市某某花炮厂生产的 3 个烟花用于祭
祖，烟花燃放过程中突然停止，吴某上前查看时烟花又非正
常燃放，将吴某左眼炸伤，因伤势严重，吴某被紧急送往长沙
湘雅医院救治。后经司法鉴定，构成七级伤残。

经查，吴某购买的烟花为李某经营的商店所销售，系从
洪某处批发，该产品标识为湖南省浏阳市某某花炮厂。因协
商未果，吴某将零售商李某、批发商洪某，生产商浏阳市某某
花炮厂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
种损失合计 80 余万元。

零售商批发商生产商
被判赔偿共59.5万元

庭审中，零售商李某、批发商洪某认为其作为产品的销
售商，提供了该产品的合法来源，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
产商浏阳市某某花炮厂认为受害者吴某未按照操作规程燃
放烟花导致受伤，属于自身过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平江法院审理认为，浏阳市某某花炮厂作为缺陷烟花的
生产商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而李某、洪某作为缺陷烟花的零

售商、批发商在市场经营活动中未按国家法律规定的渠道进

货，未查看所售烟花是否具有合法有效的检测合格报告，造

成缺陷烟花的社会危害性扩大，也应负赔偿责任。平江法院

对这起因燃放烟花引起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作出判决，由零售

商李某、批发商洪某，生产商浏阳市某某花炮厂赔偿受害者

吴某各项经济损失 59.5 万余元。

法官提醒：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因汽车安全气囊、烟花爆竹等产品责任事故引发的纠纷也频

频诉至法院，由于消费者对突发性事件缺乏经验，常常慌了手

脚，只顾抢救人，而忘了保护现场，更想不到请有关部门去现

场勘察，导致事故责任难以分清，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在产

品责任事故发生后，受害方要及时报案，保护好第一现场，及

时对证据进行收集、封存、固定，并力争保持证据的原样或原
意，必要时应及时申请法院对产品质量进行鉴定。 （中法）


